
粤财税〔2022〕28号

省直有关单位，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财政

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各非税收入代收机构（代理银行）：

根据《广东省推广使用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实施方案》

（粤财税〔2022〕16号），为落实稳步推广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

款书工作安排，确保我省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上线工作按期

完成，省财政厅制定了《广东省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上线工

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落实。

广东省财政厅

2022年7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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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稳步推广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

（以下简称电子缴款书）的工作部署，确保我省电子缴款书上线

工作顺利开展，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广东省推广使用

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粤财税〔2022〕

16号）要求，制定本上线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稳步推进电子缴款书功能开发及实施，按时实现我省电子缴

款书全覆盖，加强业务培训和宣传引导，不断提高电子缴款书的

公众接受度，引导社会公众使用电子缴款书进行缴费、查询、核

验等操作等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电子缴款书功能开发及实施

1.省财政厅会同系统实施公司负责做好非税系统的升级功

能开发、性能测试、应急预案等工作，持续做好电子缴款书上线

实施后的系统优化、技术协助等工作。

2.各地市财政部门负责本级及下属县区的电子缴款书功能

的上线工作，联合系统实施公司团队做好上线实施前、上线运行

和上线后的服务保障、故障问题处理应急响应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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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通过业务系统对接开展非税收入收缴的执收单位负责对

自身的业务系统按照数据接口规范改造，做好与非税系统的对

接、联调工作，完成电子缴款书开具、查询、冲红、下载等功能

升级优化，满足工作需求。其中，省级单位在9月15日前完成，

其他各级单位在上线前完成。

4.各代收银行负责对自身的业务系统按照数据接口规范改

造，做好与非税系统的对接、联调工作，完成电子缴款书查询、

下载等功能升级优化，满足工作需求。全省各级代收银行均在8

月15日前完成上述改造、对接、联调等工作。

（二）电子签章基础信息收集

5.省财政厅、各级财政部门负责收集整理本级执收单位的电

子签章信息，做好本级执收单位基础信息等设置工作。

6.各执收单位负责汇总本单位及下属单位电子签章基础信

息，认真填写《电子缴款书使用单位信息登记表》（附件3），

按要求完成电子签章基础信息收集上报工作，省级执收单位于8

月5日前报广东省财政厅（税政处），各级执收单位在上线前完

成。

（三）电子缴款书操作培训

7.省财政厅负责做好省级执收单位和地市财政部门业务培

训工作，通过发布操作手册（详见附件1、2）、操作视频（将上

传至财学平台）等方式，对各执收单位、各级财政部门、代收银

行做好操作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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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做好本级执收单位业务培训，确保本级

执收单位、代收银行熟悉电子缴款书操作流程。

9.执收单位负责做好对单位内部人员及下级执收单位的内

部培训，确保相应岗位人员熟悉电子缴款书的开具、查询、冲红、

下载等功能操作，熟练指引缴费人进行电子缴款书缴费、获取、

查验等。

10.代收银行负责做好本系统的业务培训，确保熟悉电子缴

款书相关功能操作，熟练指引缴费人进行电子缴款书缴费、获取、

查验等。

（四）公众宣传指引

11.省财政厅、各级财政部门、执收单位、代收银行应通过

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渠道并提供缴费端用户操作手册电

子版，做好对社会公众的宣传工作，增强服务意识，引导公众使

用电子缴款书功能；主动向公众告知电子缴款书与现有非税系统

的缴款通知书和原非税电子票据的区别、电子缴款书与纸质非税

收入一般缴款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、电子缴款书的获取和查验渠

道，确保各执收单位、代收银行的业务办理人员、窗口服务人员

都可以做到知晓变化、了解功能、明确路径，正确指引公众，处

理好公众办理的需求。

（五）建立保障机制

12.省财政厅、各级财政部门要牵头建立保障机制，会同各

执收单位、各代收银行及实施公司团队共同做好电子缴款书的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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滑过渡、平稳落地，要完善内部控制和财务管理制度，规范电子

缴款书管理；加强非税系统用户数字证书（或账号）的管理，不

得转让、出借，业务人员变更后应及时回收并申请注销；及时处

理运行中的问题及投诉，做好后续的优化完善工作。

三、推广上线计划和过渡期有关事项安排

根据工作安排，我省电子缴款书上线工作按三个批次推进。

1.试点第一批（8月30日前）。直接通过非税系统进行非税

收入收缴的省级执收单位及韶关市完成电子缴款书上线工作。

2.第二批推广上线（9月30日前）。通过业务系统对接进行

非税收入收缴的省级执收单位及东莞市、河源市完成电子缴款书

上线工作。

3.全面推广上线（10月30日前）。完成我省电子缴款书全面

上线工作（深圳市12月31日前全面实施应用）。

执收单位上线电子缴款书之前，按原开单、缴费、开票等流

程进行非税收入收缴，退费、报销、退库等使用原非税电子票据，

票据的查验平台为电子票据系统；上线后统一使用电子缴款书管

理流程进行非税收入收缴，可使用电子缴款书完成退费、报销、

退库等操作，电子缴款书的查验平台为广东公共服务支付平台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、完善制度。全面使用电子缴款书，是新时

期国库集中收缴管理的具体要求，各级财政部门、执收单位、代

收银行要高度重视、积极配合、强化组织实施，按期完成本部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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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地区电子缴款书实施工作。及时妥善处理电子缴款书推广使用

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及时梳理、对照、修订和完善本地区（单位）

相关制度办法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、提升服务。各级财政部门、执收单位、代

收银行要增强服务意识，充分运用各种宣传渠道，主动服务，不

断推动提高电子缴款书的公众接受度，扎实做好业务培训，主动

向缴款人告知电子缴款书查验、取票渠道（广东公共服务支付平

台）。

（三）确保安全、逐步深化。电子缴款书严格对照财政部关

于数字证书管理、规范电子签章的要求，建立数字签名（签章）

生成、查验机制。各执收单位要建立健全各项内控机制，确保资

金和缴费凭证安全，对填发的电子缴款书票面业务信息和合法

性、真实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。各执收单位和各级财政部门

要依法加强非税系统账号安全管理，有条件的地市要使用数字证

书登录系统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电子缴款书用户操作手册（执收单位端）

2.广东省电子缴款书用户操作手册（缴费端）

3.电子缴款书使用单位信息登记表

4.广东省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式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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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

用户操作手册
（执收单位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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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单位开通流程

1.1单位提交申请表

单位向本级财政提交书面申请并填写《电子缴款书使用

单位信息登记表》（见附件），用以开通电子非税收入一般

缴款书功能（以下简称电子缴款书）。

1.2单位签名数字证书申请

向财政部门申请单位签名数字证书。

1.3上线开通使用

非税系统为执收单位进行参数配置。单位登录非税系统，

若单位基本信息中电子缴款书开通状态为“已开通”，单位

可以使用电子缴款书开具、查询等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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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页面单位电子缴款书开具

适用于直接使用非税系统进行非税收入收缴的单位。

2.1直缴开具电子缴款书

执收单位通过登录广东非税收入收缴一体化系统，选择

【开单管理（缴款书）】—【电子缴款书（缴款）/（罚款）】

菜单，显示如下界面：

2.1.1新增

点击“新增”按钮，弹出如下界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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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该页面填写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相关信息。一

般应填写法定缴款义务人的代码，单位一般为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，个人一般为身份证号。

注：缴款业务须注明的其他内容可在备注栏填写。

填写完信息并保存后，可以打印出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

缴款书（电子）及关联页，包括缴款附加信息及缴款说明，

执收单位通知缴款人缴费，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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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页

附加信息

社会信用代码 限缴日期

滞纳金计算 起计天数 滞纳金率 滞纳金上限

减免原因

备注说明 （单位可填写缴费注意事项）

缴款须知

1、扫码支付：缴款单位（个人）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扫一扫通知书二维码支付。

2、网上支付：通过电脑浏览器访问“广东公共服务支付平台”

（http://ggzf.czt.gd.gov.cn/onlinePay）或通过手机浏览器访问“广东公共

服务支付平台”（http://ggzf.czt.gd.gov.cn/mobile）自助查询缴款及下载电

子缴款书。

3、现金缴款：深圳地区缴款单位（个人）可往邮储银行、兴业银行、平安银行

深圳市内营业网点缴款；非深圳地区的缴款单位（个人）可往建设银行、工商银

行、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光大银行、广发银行、招商银行、中信银行、浦发银

行广东省境内（深圳地区除外）综合性网点缴款。

4、转账缴款：缴款单位（个人）请认真阅读“转账缴款须知”并按指引操作。

5、缴款凭证：缴款完成后，电子缴款书会在48小时内开具成功，缴款单位（个

人）如需缴款凭证，请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扫一扫通知书二维码查看及下载电子缴

款书。

6、代收银行咨询电话：建行：95533，工行：95588，农行：95599，中行：95566，

邮储：95580，平安：95501，广发： 95508，招商：95555，中信：95558，浦发：

95528，兴业：95561，光大：95595。如遇银行拒收，缴款单位（个人）可拨打

上述电话咨询。

7、超过缴款截止日期的，代收银行不予受理。

2.1.2批量生成

可以批量导入电子缴款书信息，批量生成广东省非税收

入一般缴款书（电子）。

2.1.3打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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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印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（电子）。

2.1.4作废

可以作废缴费状态为“未缴费”的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

缴款书（电子）。

2.1.5恢复

可以将作废的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（电子）恢复。

2.1.6查看

缴款人缴费之后，系统自动生成电子缴款书。执收单位

在【开单管理（缴款书）】—【电子缴款书（缴款）/（罚

款）】界面可以查看电子缴款书，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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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汇缴开具电子缴款书

将明细数据导入后进行汇总，生成汇缴广东省非税收入

一般缴款书（电子）。

选择【开单管理（缴款书）】—【电子缴款书（汇总）】

菜单，显示如下界面：

2.2.1导入

导入汇缴明细数据。包括缴款人（单位）名称、收入项

目明细、金额等。

2.2.2汇总

将导入的汇缴明细数据进行汇总生成汇缴的电子缴款

书。

2.2.3删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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删除未缴费的汇缴电子缴款书。

2.2.4生成

已汇总的汇缴通知单，点击“生成电子缴款书”可以把

汇缴明细直接生成电子缴款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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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接口单位电子缴款书开具

3.1开具

接口单位通过现有与非税系统数据接口对接同步应缴

数据及缴款数据，非税系统后台根据推送的数据生成电子缴

款书。

接口单位通知缴款人缴款时需要告知缴款人获取电子

缴款书方式。缴款人缴费完成后，可自助查询及获取电子缴

款书。

3.2退费

接口单位通过现有与非税系统数据接口对接同步退费

数据，非税系统后台根据推送的数据对电子缴款书进行作废

（冲红）处理。

3.3获取

接口单位可按需通过接口方式获取电子缴款书板式文

件（PDF格式）和XBRL格式的电子缴款书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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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电子缴款书查询

选择【开单管理（缴款书）】—【电子缴款书查询】菜

单，显示如下界面：

4.1查询

可以按照条件查询电子缴款书。点击查看电子缴款书，

可查看完整的电子缴款书，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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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下载

可以将查询出的电子缴款书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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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冲红（作废）电子缴款书

对于接口单位通过数据对接方式发送因业务退办等原

因的产生退费数据，非税系统将执行退费流程，非税系统将

退费涉及的原电子缴款书进行冲红处理。

单位人员通过【开单管理（缴款书）】—【电子缴款书

（缴款）/（罚款）】、【电子缴款书查询】菜单均可以查看相

应的电子缴款书信息，如下图所示：

点击【查看电子缴款书】按钮，弹出开票记录页面，如

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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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类型为正常票的电子缴款书，进行预览和下载操作，

如图所示：

选择类型为冲红票的电子缴款书，进行预览和下载操作，

如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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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冲红票金额为负，备注显示原电子缴款书的票据代

码、票据号码、校验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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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电子缴款书下载

执收单位可以通过【开单管理（缴款书）】—【电子缴

款书（缴款）/（罚款）】、【电子缴款书查询】菜单均可以查

询和下载电子缴款书。

接口单位也可以按需通过相应的查询接口下载电子缴

款书板式文件（PDF格式）和XBRL格式的电子缴款书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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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电子缴款书使用单位信息登记表

主管单位盖章 财政部门盖章

主管单位

全称

所属行政
区划

主管单位

经办人

主管单位经办人

通讯方式

固定电话：

手 机：

邮 箱：

本单位及下属非税收入执收单位共计（ ）个

序号 非税系统执收单位名称
非税系统执收单位

编码

电子签章单位

全称

电子签章单位
统一社会信用
代码

1

2

3

4

....

备 注 ：

1.该表由主管单位汇总本单位及下属单位填报，主管单位本级负责执收非税

收入的，应视同执收单位；

2.本表主管单位盖章后上报财政部门，地方财政应加盖财政章，纸质版请交

换至广东财政厅(税政处)，电子版请发送至czt_szc2@gd.gov.cn；

3.上述基础信息如发生变化，请及时告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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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PC端缴费

缴款人访问广东公共服务支付平台，输入缴款码或单位

通知书号，完成查询及缴费，系统实时生成电子缴款书，缴

款人可以下载电子缴款书，也可以将电子缴款书发送到邮箱

/手机短信。

1.1登录广东公共服务支付平台

访 问 广 东 公 共 服 务 支 付 平 台

（https://ggzf.czt.gd.gov.cn/onlinePay/），显示页面如

下：

1.2查询应缴信息

输入缴款识别码和验证码，进入应缴信息详情页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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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款人可以点击【查看电子缴款书】按钮预览缴费前的

电子缴款书（不含财政监制电子签名）。缴款人也可以点击

【缴费】按钮进行缴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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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缴费

点击【缴费】按钮，扫码二维码进行缴费：

1.4缴费成功

缴费完成，显示已缴费的缴款通知书信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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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5查看电子缴款书

在缴款完成界面，点击【查看电子缴款书】可以预览完

整的电子缴款书信息。缴款人可以点击【下载】或者【发送

邮箱/手机短信】按钮将电子缴款书下载到本地或者发送到

指定邮箱/手机短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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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手机端缴费

缴款人可以通过“广东财政”微信公众号或者“粤缴费”

小程序访问广东公共服务支付平台手机端，输入缴款码或单

位通知书号，完成查询及缴费，系统实时生成电子缴款书，

缴款人可以下载电子缴款书，也可以将电子缴款书发送到邮

箱/手机短信。

2.1登录广东公共服务支付平台手机端

使用手机访问“广东财政”微信公众号或者“粤缴费”

小程序，显示页面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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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【政务服务】菜单下的【公共服务支付平台】，进

入广东公共服务支付平台手机端页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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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查询应缴信息

输入缴款识别码和验证码，进入应缴信息详情页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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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缴费

点击【去缴费】按钮，选择支付方式，完成缴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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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缴费成功

缴费完成，显示已缴费的缴款通知书信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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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查看及下载电子缴款书

在缴款书界面，点击【查看电子缴款书】可以预览电子

缴款书信息。缴款人可以点击【下载】或者【发送邮箱/手

机短信】按钮将电子缴款书下载到本地或者发送到指定邮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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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手机短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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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扫码缴费

缴款人可以通过微信/支付宝/银联云闪付直接扫一扫

电子缴款书二维码进行支付，支付完成后系统实时生成电子

缴款书。缴款人在支付后可通过微信/支付宝/银联云闪付直

接扫一扫电子缴款书二维码查看及下载电子缴款书，也可以

将电子缴款书发送到邮箱/手机短信。

第四章 线下缴费

缴款人可以通过非税代收银行网点柜面、POS刷卡机、

转账等方式进行缴费，缴费完成后系统实时生成电子缴款书。

缴款人在缴费后可通过微信/支付宝/银联云闪付直接扫一

扫电子缴款书二维码查看及下载电子缴款书，也可以将电子

缴款书发送到邮箱/手机短信。

第五章 电子缴款书查验

广东公共服务支付平台为广东省财政电子缴款书提供

查验服务，方便缴款人和用票单位自主、及时查验电子缴款

书真伪，获取凭证及使用信息。

5.1查验平台入口

访问广东公共服务支付平台页面，通过左侧的【电子缴

款书查验】链接进入电子缴款书查验平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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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缴款书查验平台：

5.2电子缴款书查验

输入付款人全称、票据代码、票据号码、校验码、验证

码查验电子缴款书，进入查验结果页面。缴款人可以点击【下

载PDF】、【打印查验结果】按钮将电子缴款书下载到本地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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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进行打印。

5.3票样公示

点击【票样公示】栏目进入票样公示页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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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操作说明

点击【操作说明】栏目进入操作说明页面：

5.5常见问题

点击【常见问题】栏目进入常见问题页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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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查验结果说明

点击【查验结果说明】栏目进入查验结果说明页面：



主管单位盖章 财政部门盖章

主管单位

全称

所属行政
区划

主管单位

经办人

主管单位经办人

通讯方式

固定电话：

手 机：

邮 箱：

本单位及下属非税收入执收单位共计（ ）个

序号
非税系统执收单位名

称
非税系统执收单
位编码

电子签章单
位全称

电子签章单位
统一社会信用
代码

1

2

....

备 注 ：

1.该表由主管单位汇总本单位及下属单位填报，主管单位本级负责

执收非税收入的，应视同执收单位；

2.本表主管单位盖章后上报财政部门，地方财政加盖财政章，纸质

版交换至广东财政厅(税政处)，电子版发送至czt_szc2@gd.gov.cn；

3.上述基础信息如发生变化，请及时告知。

附件3



附件4

票面要素包括:电子《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名称、电子《非

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财政监制章、缴款码、执收单位编码、执收

单位名称、票据代码（一般缴款书代码）、票据号码（一般缴款

书号码）、校验码、填制日期、二维码、付款人信息（全称、账

号、开户银行）、收款人信息（全称、账号、开户银行）、币种、

金额（大写）／（小写）、项目编码、收入项目名称、单位、数

量、收缴标准、金额、执收单位（盖章）、经办人（盖章）、备

注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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